
臺南市政府處理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與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事件裁罰基準附表一項次三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項

次 

法

條

依

據 

違法事件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裁

罰

對

象 

裁罰基準 
項

次 

法

條

依

據 

違法事件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裁

罰

對

象 

裁罰基準 

三 幼

照

法

第

五

十

二

條 

幼兒園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一、違反第八條第

六項所定辦

法有關招收

人數之限制

規定，且超收

幼兒人數逾

十五人或檢

查時藏匿幼

兒。 

二、違反第十六條

第一項有關

班級人數之

規定，或第四

項有關每班

配置教保服

務人員之規

定。 

三、違反第二十三

條至第二十

五條或第二

十八條第三

項規定，知悉

園內有不得

於教保服務

機構服務之

一、處六萬元

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

罰鍰，並

令幼兒園

限 期 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得按

次處罰。 

二、情節重大

或經處罰

三次後仍

未 改 善

者，得依

情節輕重

為一定期

間減少招

收人數、

停止招生

六個月至

一年、停

辦一年至

三年或廢

止設立許

可 之 處

分。 

負

責

人 

一、依下列違反次數、招收人數

或違反情節處以罰鍰，並

令幼兒園限期改善，且應

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

名；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

次處罰： 

  (一)第一次：六萬元。 

  (二)第二次：十二萬元。 

  (三)第三次：二十四萬元。 

  (四)第四次以上：每次三十

萬元。  

  (五)除依上開標準裁處罰鍰

外，按下列超收人數加

重處罰，最高裁罰三十

萬元： 

    1.超收人數達三十人以上

者：加重一倍罰鍰。 

    2.超收人數達六十人以上

者：加重二倍罰鍰。 

  (六)情節重大者：三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

重為減少下一學年核定招

生人數百分之十至百分之

二十、停止招生六個月至

一年、停辦一年至三年或

廢止設立許可之處分。 

三 幼

照

法

第

五

十

二

條 

幼兒園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一、違反第八條第

六項所定辦

法有關招收

人數之限制

規定，且超收

幼兒人數逾

十五人或檢

查時藏匿幼

兒。 

二、違反第十六條

第一項有關

班級人數之

規定，或第四

項有關每班

配置教保服

務人員之規

定。 

三、違反第二十三

條至第二十

五條或第二

十八條第三

項規定，知悉

園內有不得

於教保服務

機構服務之

一、處六萬元

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

罰鍰，並

令幼兒園

限 期 改

善，屆期

仍未改善

者，得按

次處罰。 

二、情節重大

或經處罰

三次後仍

未 改 善

者，得依

情節輕重

為一定期

間減少招

收人數、

停止招生

六個月至

一年、停

辦一年至

三年或廢

止設立許

可 之 處

分。 

負

責

人 

一、依下列違反次數、招收人數

或違反情節處以罰鍰，並

令幼兒園限期改善，且應

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

名；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

次處罰： 

  (一)第一次：六萬元。 

  (二)第二次：十二萬元。 

  (三)第三次：二十四萬元。 

  (四)第四次以上：每次三十

萬元。  

  (五)除依上開標準裁處罰鍰

外，按下列超收人數加

重處罰，最高裁罰三十

萬元： 

    1.超收人數達三十人以上

者：加重一倍罰鍰。 

    2.招收人數達六十人以上

者：加重二倍罰鍰。 

  (六)情節重大者：三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

重為減少下一學年核定招

生人數百分之十至百分之

二十、停止招生六個月至

一年、停辦一年至三年或

廢止設立許可之處分。 



其他服務人

員而未依規

定處理。 

四、違反第二十九

條第二項規

定，教保服務

機構之負責

人、董事或監

察人有不得

擔任該項職

務之情形而

未予以更換。 

五、違反第三十四

條第一項規

定，未辦理幼

兒團體保險。 

六、未依第四十二

條第三項規

定返還費用、

違反第四十

三條第三項

規定，未將收

費數額報主

管機關備查、

以超過備查

之數額及項

目收費，或未

依本市所定

自治法規退

費。 

七、違反第四十六

條第二項規

定，規避、妨

三、另依幼照

法第六十

一條第二

項規定公

布其名稱

及負責人

姓名。 

 其他服務人

員而未依規

定處理。 

四、違反第二十九

條第二項規

定，教保服務

機構之負責

人、董事或監

察人有不得

擔任該項職

務之情形而

未予以更換。 

五、違反第三十四

條第一項規

定，未辦理幼

兒團體保險。 

六、未依第四十二

條第三項規

定返還費用、

違反第四十

三條第三項

規定，未將收

費數額報主

管機關備查、

以超過備查

之數額及項

目收費，或未

依本市所定

自治法規退

費。 

七、違反第四十六

條第二項規

定，規避、妨

三、另依幼照

法第六十一條

第二項規定公

布其名稱及負

責人姓名。 

 



礙或拒絕檢

查或評鑑。 

八、違反依第四十

六條第三項

所定辦法有

關評鑑結果

列入應追蹤

評鑑，且經追

蹤評鑑仍未

改善。 

礙或拒絕檢

查或評鑑。 

八、違反依第四十

六條第三項

所定辦法有

關評鑑結果

列入應追蹤

評鑑，且經追

蹤評鑑仍未

改善。 
 


